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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 

的专项说明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年审会计师”）对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蓝丰生化”）2018 年度财务

报告进行了审计，并于 2019 年 4 月 14 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

处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该审

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详细情况 

1、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的可收回风险 

    蓝丰生化持股5%以上股东王宇在2016-2017年度将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方舟制药”）的银行资金划转至与王宇相关的单位或自然人账户，形

成对蓝丰生化资金的累计违规占用余额为35,685.63万元；2018年6月王宇通过陕

西新方舟置业有限公司代其偿还2,000.00万元；2018年9月，为避免因王宇未能支

付股票质押回购业务利息导致股票减仓的重大损失继而加大蓝丰生化收回王宇

违规占用资金的风险，方舟制药代王宇垫付国元证券股票质押回购业务利息

3,320,514.60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王宇违规占用资金余额为34,017.68万元。 

2018年12月24日，蓝丰生化、方舟制药与蓝丰生化的控股股东江苏苏化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化集团”）及一致行动人苏州格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格林投资”）订立《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蓝丰生化将拥有对王宇及其关

联方因资金占用形成的应收款债权本金 33,685.63万元及由此衍生的孳息（具体

金额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分别转让给苏化集团及格林投资，协议自各方签字盖

章之日起成立，需经蓝丰生化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同日，苏化集

团、格林投资与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陕核集团”）、陕西金核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核投资”）共同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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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委托协议》、《债务代偿协议》、《股权质押协议》等，约定苏化集团和格

林投资向金核投资转让其所持有的蓝丰生化股份总计6,800.00万股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同时，将苏化集团、格林投资对蓝

丰生化所负债务中的 25,000.00万元转由金核投资代为偿还，付款期限为2018年

12月28日前。 

2018年12月27日，蓝丰生化自金核投资收到按前述《债务代偿协议》约定代

苏化集团、格林投资偿还的债务代偿款25,000.00万元，自苏化集团收到预付债权

转让款7,500.00万元，自格林投资收到预付债权转让款2,500.00万元，合计

35,000.00万元，存入由蓝丰生化开立的苏化集团与金核投资共管的银行账户。 

因蓝丰生化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决定立案调查，2019年3月

19日，苏化集团及格林投资与中陕核集团、金核投资共同签订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各方一致同意：①若因蓝丰生化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

监会处罚和其他重大原因等导致标的股份无法转让的，各方可依照《股份转让协

议》的约定解除《股份转让协议》等原协议。自收到对方发出的书面解除通知之

日起7日后，原协议自动终止。②苏化集团、格林投资应配合将共管账户内的第

一期股份转让款10,000.00 万元及债务代偿款25,000.00万元共计35,000.00万元以

及该笔资金所产生的孳息全额转至由金核投资开立的与苏化集团共管的银行存

款账户。 

2019年3月26日，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蓝丰生化将金

核投资、苏化集团、格林投资收到的代偿及预付债权转让款及孳息，合计35,024.46

万元，存入由金核投资开立的与苏化集团共管的银行存款账户。 

蓝丰生化管理层考虑：在前述《债权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债务

代偿协议》订立的基础上，金核投资、苏化集团和格林投资分别将债务代偿款、

预付债权转让款合计35,000.00万元存入共管的银行账户，估计收回相关资金存在

较大可能性；因此暂按王宇占用资金余额的账龄计提坏账准备3,385.16万元。 

    鉴于苏化集团、格林投资受让蓝丰生化对王宇及其关联方因资金占用形成的

应收款债权尚未经蓝丰生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而金核投资代偿有关债务与受让

有关股份的一揽子方案的协议存在蓝丰生化被中国证监会处罚等原因导致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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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加之对王宇违规占用资金所采取的诉讼、财产保全等司法措施可能的结

果难以估计，年审会计师无法就蓝丰生化应收王宇违规占用资金的可收回性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年审会计师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该项其他应收

款的坏账准备作出调整。 

2、医药业务销售收入的确认 

2018 年蓝丰生化确认医药业务主营业务收入 16,563.55 万元，比上年度降低

50.08%。 

    蓝丰生化医药业务销售收入全部来源于其子公司方舟制药，方舟制药对其客

户的发货大多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进行。在对方舟制药销售收入的审计中，方舟

制药提供了有关销售合同（协议）、销售发票、客户收票回执单等，但未能完整

提供第三方物流公司接收方舟制药产品的确认单证、代理发运产品单证以及方舟

制药客户收到第三方物流公司所发货物的签证确认信息，且方舟制药的客户对年

审会计师向其所发有关应收账款及销售收入的询证函亦存在部分未回函或回函

不符的情形。由于无法对方舟制药的销售开票与物流等信息进行核对，年审会计

师无法对部分交易的真实性、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年审会

计师无法确定部分医药业务的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等财务报表项目是否需要调

整及调整的金额。 

3、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 

2019 年 1 月 8 日，蓝丰生化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达的《调查通知

书》（编号：苏证调查字 2019001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蓝丰生化立案调查。 

截止本审计报告日，蓝丰生化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

结论性调查意见或决定，年审会计师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蓝丰生化财务报表

的影响程度。 

    二、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意见 

    1、关于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的可收回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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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方舟制药起诉王宇及其有关关联方经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

案；方舟制药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民事裁定书》（【2018】苏 03 执保 97 号），对王宇及其有关关联方的房产、

土地、股权、银行存款等资产进行了保全和冻结，目前本案仍在法院审理中。 

    为了进一步妥善解决本次资金占用问题，公司控股股东苏化集团及格林投资

主动担负起上市公司大股东的社会责任，积极通过筹划转让控制权的方式引进战

略投资者，承接上市公司债权，偿付上市公司资金。经过多番磋商，2018 年 12

月苏化集团、中陕核集团等相关方签署了有关股权转让协议、债务代偿协议。2019

年初，受公司被立案调查的影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债

务代偿等安排暂时搁置。目前，相关方仍维持着继续合作的意愿，待有关情况落

实、明朗后会继续推进协议的执行。公司估计相关资金收回的可能性较大，因此

按其他应收款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2、关于医药业务销售收入的确认 

    在 2018 年度报告审计过程中，方舟制药已向年审会计师提供了大部分商业

公司的销售协议以及双方盖章确认发货合同；已提供货物的大部分入库和出库单

信息；已对销售货物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且收货方均已抵扣增值税；已提供大部分

收货单位的收货回执单；年审会计师向商业公司发出的询证函询，除个别外，商

业公司绝大部分盖章确认邮寄回会计师事务所。公司认为，方舟制药已向年审会

计师提供了比较充分、有效的证据，能够对公司的医药业务销售收入予以确认。 

    3、关于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调查意见或

决定，公司尚不能判断立案调查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如果收到相关文件，

公司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三、消除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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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继续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密切关注控制权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若因立案调查事项影响控制权转

让的执行，公司将加快推进对王宇及有关关联方的诉讼，根据法院审理后的结果，

对保全的财产进行处置，追偿资金。 

    3、对公司医药业务流程进行重新梳理，加强销售环节的过程控制，完善物

流档案的索取、留存和管理，做到货、款、票、物流保持一致。 

    4、强化内部审计工作，加大常规审计和专项审计的频度和深度。 

    特此说明。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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